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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3〕992号

申请人一：杨某洲。

申请人二：苏某芬。

申请人三：杨某池。

申请人四：杨某燊。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人民政府。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六路 6号。

法定代表人：黄海，职务：镇长。

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安某村某经济合作社。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9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

字〔2023〕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

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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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向申请人作出的云

人府行决字〔2023〕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2.请求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第

三人向申请人杨某洲支付 2022 年征地补偿分配款 135000 元、

2021年 11月老人金 500元、2022年 6月老人金 1200元、2022

年 2月分红 4800元，责令第三人向申请人苏某芬支付 2022年征

地补偿分配款 135000 元、2022 年 2 月分红 4800 元，责令第三

人向申请人杨某池支付 2022年征地补偿分配款 135000元、2022

年 2月分红 4800元，责令第三人向申请人杨某燊支付 2022年征

地补偿分配款 135000元、2022年 2月分红 4800元。

申请人称：

申请人杨某洲、苏某芬、杨某池、杨某燊（下称“四申请人”）

是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的村民，享有广州市白

云区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享受村民的权利，履行

村民的义务。1997 年 11月 20 日，申请人杨某洲取得第三人的

《社员股金证》，确认申请人杨某洲为第三人处的社员。2020

年 10月 30日，第三人向四申请人发放了《股权证》，确认四申

请人均享有成员股 10股。2023年 9月 7日，第三人出具《证明》，

确认四申请人具有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社员

身份。一直以来，四申请人都享有村的分红。但是，自 2021年

起，第三人以四申请人离境超过半年，回来居住不满一年为由，

不予发放申请人的征地补偿款以及 2021年、2022年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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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四申请人依法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处理决定申请。

2023年 8月 9日，被申请人向四申请人下发云人府行决字〔2023〕

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决定书》”），《决定书》

认定四申请人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予支持四

申请人主张的第三人补发分红、老人金及征地补偿款的申请。四

申请人认为该《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当，应予撤销并

责令重作，具体理由如下：

一、《决定书》认定四申请人不具备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的事实不清。

首先，四申请人户口一直在村集体，且第三人也向四申请人

发放了《社员股金证》和《股权证》，并出具了新证据《证明》。

而且，申请人在 2020年之前一直享有村的分红，足以证明四申

请人为第三人的村集体成员。因此，第三人也是认可四申请人具

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的。

其次，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口保

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

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条款明确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审查标准是“户口加义务”原则。四申请人

自出生或结婚起户口落在第三人所在地，属于原人民公社，生产

大队，生产队的社员，在第三人的组织内也履行了法律法规和组

织章程规定的相应义务，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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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即便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第三款：“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

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

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在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

其成员资格前，其成员资格属于待定的状态，而不能理解为在表

决前就当然的认定无成员资格。

此外，第三人章程通过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4日，施行时

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而四申请人在章程通过及施行前已经取

得成员资格。因此，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章程对于四申请

人的相关权利的限制也应为无效。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第三人承认四申请人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且未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的情况

下，径直认定四申请人不具备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明

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二、《决定书》认定四申请人因偷渡而销户无事实依据和法

律依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只规定了公民死亡、

迁出本户口管辖区、被征集服现役、因犯罪被逮捕等情况可以被

注销户口，并没有规定非法出境的情况。实际上，虽然四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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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偷渡行为，但并未主动注销户口。申请人杨某洲户口页上虽

然显示 1986年 12月 9日由香港迁入，但并未提及杨某洲此前户

口注销。实际上杨某洲从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也不存在由香港

迁入的事实，不排除户口信息登记错误。实际上，杨某洲户口一

直在村集体，四申请人一直是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申请

人直接认定四申请人因偷渡而销户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决定书》认定四申请人无权享受补发分红、老人金及

征地补偿款待遇显然违法。

四申请人虽出国探亲，但是户口仍然在村集体，并非长期定

居国外。且四申请人是因为新冠疫情这一不可抗力的原因，在出

国探亲后无法于半年内回国。四申请人探亲归来后，仍然居住在

村集体内。第三人制定的章程剥夺了四申请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十六条第（三）（六）

项的规定。法律并未规定村民短期出国探亲则取消其村集体组织

成员。何况四申请人户口未迁出，也未曾在别处享受任何的分红，

从法律上而言，四申请人仍然是村集体的村民，依法应享有征地

补偿款的权利。

其次，本次征地款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征用

的，土地是社员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征收以后的收益应该归全体

村民所有，第三人仅仅分配了 1404万元，还剩余 20683599元未

分配，而未分配金额中就包括了四申请人应获得的征地款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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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四申请人曾多次要求第三人补发，第三人均以四申请人曾经

出国为由拒绝，并要求四申请人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在四申请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应的社员证

的情况下，四申请人当然有权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有权

享受分红、老人金及征地补偿款。《决定书》认定四申请人无权

享受补发分红、老人金及征地补偿款待遇显然违法。

四、《决定书》超过四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主张，且遗漏重要

事实和争议焦点，实体和程序显然不当。

首先，在四申请人并未申请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是否具有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进行确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作出的《决定书》

认定四申请人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明显超出四申请人

主张，属于程序违法。

其次，第三人答辩也确认四申请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只是认为四申请人短期出国探亲，根据章程规定属于出国人

员而无权享受未连续住满 1 年期间的权益。但被申请人作出的

《决定书》中对该争议事项未进行任何说理，属于遗漏双方存在

争议的重要事实和争议焦点，实体和程序显然不当。

综上，四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该《决定书》内容多

处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存在程序和

实体违法之处。故四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申请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该《决定书》并责

令其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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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申请人根据行政处理决定申请书、居民户口簿、身份证、

组织机构查询结果、结婚证、护照及出入境证明、行政处理调查

笔录、《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关于核查刘某贞等 53人户籍

信息的复函》《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

合作社章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五跑道及夹

心地（含 T3航站楼）、安置区、噪音区、留用地项目白云区段

土地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方案》《记账凭证（2021.11.30）》

《某村某社 2021年冬至 60周岁以上老人慰问金签收表》《会议

签到表（2021.11.5）》《民主表决书（2021.11.5）》《某村第七

经济社 2021 年收益分配方案（2022.1.12）》《收益分配表

（2021.12）》《会议签到表（2022.1.31）》《民主表决书（2022.1.31）》

《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 2021年收益分配明细表》《记账凭

证（2022.6.30）》《会议签到表（2022.6.20）》《民主表决书

（2022.6.20）》《某村第七经济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某安置区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2022.12.18）》《人和镇某村

某经济合作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某安置区土地补

偿款分配明细表》《会议签到表（2023.1.10）》《民主表决书

（2023.1.10）》《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五跑道及

夹心地（含 T3航站楼）、安置区、噪音区、留用地项目（白云

区段）人和镇某村某经济合作社征地补偿协议（5）》等证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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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证实，已调查查明：

申请人杨某洲 XX年 XX月 XX日出生，出生入户白云区人

和镇某某队，即第三人所在地，当时户口性质为农民，于 1981

年 4月 25日因偷渡香港注销户口，于 1986年 12月 9日由香港

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迁入后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

迁出，服务处所为某某队，职业为农业劳动者，当前户别为居民

户口家庭户（2010 年 5 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申请人苏某

芬 XX年 XX月 XX日出生，系杨某洲的妻子，出生入户广东省

广州市，于 1986年 12月 12日与杨某洲登记结婚，于 1987年 7

月 27日由某村某队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即第三人所在

地，迁入后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迁出，服务处所为某某队，

职业为农业劳动者，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年 5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申请人杨某池，XX年 XX月 XX日出生，

系杨某洲与苏某芬的儿子，于 1987年 7月 27日报出生入户第三

人所在地，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迁出，服务处所为某某队，

职业为农业劳动者，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年 5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申请人杨某燊 XX年 XX月 XX日出生，

系杨某洲与苏某芬的儿子，于 1992年 7月 15日报出生入户第三

人所在地，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迁出，服务处所为某某队，

职业为农业劳动者，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年 5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

又查明，第三人的收入来源为田租、塘租、征地款，股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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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年分配一次。股改后，个人股由义务股和成员股构成，义务

股与成员股按 9.5:0.5的比例配置股权。

同时查明，第三人于 2021年 11月 5日表决通过发放“2021

年冬至 60周岁以上老人慰问金”，每人分配 500元；于 2022年

1月 31日表决通过发放 2021年收益分配，其中参加分配的农民

82人，每人分配 4800元，参加分配的居民 22人，每人分配 2400

元；于 2022年 6月 20日表决通过发放“2022年 60周岁以上长

者慰问金”，每人分配 1200元。第三人于 2023年 1月 10日表

决通过发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某安置区征地补偿

款，本次参加分配人数 104人，每人分配 135000元。《广州白

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五跑道及夹心地（含 T3航站楼）、

安置区、噪音区、留用地项目白云区段土地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

偿工作方案》于 2020年 6月 19日确定。

再查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

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地的，履行法律、法

规和本章程规定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取得本社成员身

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自然成员和表决成员，法律、法

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原始取得。从人民公社时期

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

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

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二）

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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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1、与本社成员依法结婚的配偶，

户籍迁入本社所在地并一直保留在本社，在本社居住、生活

的……4、法律、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

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

的其他人员。（三）因出生落户取得。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社成

员，其生育的子女出生后初始落户于本社所在地，且户籍一直保

留在本社，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或表决成员

身份。”第十三条规定：“本社成员有下列情况之一，其成员身

份丧失……（四）在不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前提下，如户籍

迁出本社所在地或注销且不符合成员身份保留条件的，移居海外

并取得移居国家国籍等。”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内容适当。

被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十六条第（三）（六）项规

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

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

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

职权。本府作为镇一级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

有权对四申请人提出的股份分红及征地补偿款申请作出处理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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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人杨某洲、苏某芬、杨某池、杨某燊是否应属于第

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问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

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

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

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

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

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

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

和组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审查，《广州市白云区

人和镇某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

籍在本社所在地的，履行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义务，并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取得本社成员身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可分

为自然成员和表决成员，法律、法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原始取得。从人民公社时期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

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

且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

当然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二）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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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所在地，且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以下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

份。1、与本社成员依法结婚的配偶，户籍迁入本社所在地并一

直保留在本社，在本社居住、生活的……4、法律、法规、政策

没有明确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

大会审议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三）因出生落户

取得。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社成员，其生育的子女出生后初始落

户于本社所在地，且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取

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或表决成员身份。”第十三条规定：“本社

成员有下列情况之一，其成员身份丧失……（四）在不违反法律、

法规、政策的前提下，如户籍迁出本社所在地或注销且不符合成

员身份保留条件的，移居海外并取得移居国家国籍等。”及户口

簿，本案中，申请人杨某洲虽出生入户被申请所在地，但其于

1981年 4月 25日因偷渡香港注销户口，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四款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

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三条第（四）规定，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随之消失，亦不符合《广州市白云区

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第（一）

项因原始而取得成员资格的规定。后其于 1986年 12月 9日由香

港迁入第三人所在地，属于户口迁入的情形，其是否具有第三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由第三人处章程决定。依据《广东省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及《广州市白云区人

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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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点规定，且无证据证明申请人杨某洲迁入时经第三人集体经

济组织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

格，故申请人杨某洲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案

中，申请人苏某芬系杨某洲的妻子，于 1986年 12月 12日与杨

某洲登记结婚，于 1987年 7月 27日由某村某队迁入第三人所在

地。因申请人苏某芬的丈夫杨某洲不是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故申请人苏某芬不符合《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

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第（二）项第 1点因婚姻迁入

而取得成员资格的规定。且无证据证明申请人苏某芬迁入后经第

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

定其成员资格，因此申请人苏某芬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本案中，申请人杨某池、杨某燊虽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

地，但其父母均不是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不符合《广州

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

第（三）项因出生落户而取得成员资格的规定。且无证据证明二

申请人经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

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因此杨某池、杨某燊不具有第三人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所述，申请人杨某洲、苏某芬、杨某

池、杨某燊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关于四申请人主张第三人向其补发分红及征地补偿款是否

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

条第一、二款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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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

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

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

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

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

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

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同

时，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二）享有集体资产

产权、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

经营收益；”本案中，四申请人不属于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在上述征地项目的征收补偿工作方案确定时，亦不具有第三

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四申请人无权收取第三人于 2022

年 1月 31日表决通过发放的股份分红及 2023年 1月 10日表决

通过发放的征地补偿款，申请人杨某洲亦无权收取第三人于2021

年 11月 5日及 2022年 6月 20日表决通过发放的老人金。因此，

本府对申请人杨某洲主张第三人向其补发分红、老人金及征地补

偿款，对申请人苏某芬、杨某池、杨某燊主张第三人向其补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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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及征地补偿款的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杨某洲、苏某芬、杨某池、杨

某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

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恳请贵府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称：

第三人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府查明：

申请人杨某洲于 XX年 XX月 XX日出生，于 1986年 12月

9日由香港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服务处所为某某队，职

业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后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迁出，当前

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年 5月 1日起统称居民户口）。

申请人苏某芬于 XX年 XX月 XX日出生，为杨某洲的妻子，

于 1986年 12月 12日与杨某洲登记结婚，于 1987年 7月 27日

由广州市某村某队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服务处所为某某

队，职业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后户籍一直保留在第三人处无迁出，

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年 5月 1日起统称居民户口）。

申请人杨某池，XX年 XX月 XX日出生，系杨某洲与苏某

芬婚生儿子，于 1987年 7月 27日报出生入户白云区某某街某巷

某号，服务处所为某某队，职业为农业劳动者，户籍一直保留在

第三人处无迁出，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 年 5 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

申请人杨某燊，XX年 XX月 XX日出生，系杨某洲与苏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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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婚生儿子，于 1992年 7月 15日报出生入户白云区某某街某巷

某号，服务处所为某某队，职业为农业劳动者，户籍一直保留在

第三人处无迁出，当前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2010 年 5 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

2023 年 1 月 5 日，四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处理决

定申请书》，杨某洲申请事项为：申请发放 2021 年 11 月分红

500 元，2022 年 2 月分红 4800 元，2022 年 6 月分红 1200 元，

2023年 1月征地款 135000元。苏某芬、杨某池、杨某燊申请事

项为：申请发放 2022 年 2 月分红 4800 元，2023 年 1 月征地款

135000 元。事实和理由均为：申请人出国探亲或留学归来，村

以居住不满一年为由不予发放。

2023年 3月 14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社长杨某洲进行调查

并制作第一次《行政处理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四申请人为出

国人员，股改后为出国保留人员，出国期间不具有一般村民的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章程需回国连续居住满一年才恢复分配

资格，故不能享受该批次征地款及分红；申请人杨某洲户籍曾发

现变化，申请人苏某芬系随夫迁入第三人处，申请人杨某池、杨

某燊出生入户第三人处后户籍无变动，四申请人的户口性质均是

农民，四申请人均不属于统一农转居的情形，四申请人在出国期

间没均有履行章程的义务；第三人社长杨某洲不清楚杨某洲从香

港迁入时是否经过民主表决，但表示如不是出国，可享受分红；

第三人不认可申请人在出国期间具有一般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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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资格，不认可申请人的补发申请，因为申请人为出国保留人

员，未能回国住满一年；社内股份分红一年一次，股改后分红依

股权证发放，征地款只是按成员股发放。

2023年4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出具《广州市公安局

白云区分局关于核查刘某贞等53人户籍信息的复函》，附件《户

籍信息查询登记表》载明申请人杨某洲出生入户白云区人和镇某

某队，于1981年4月25日因偷渡香港注销户籍，于1986年12月9

日由香港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苏某芬于1987年7月27日

由某村某队迁入白云区某某街某巷某号。

2023年7月6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社长杨某洲进行调查并制

作第二次《行政处理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不清楚申请人杨某

洲的户籍变化及户口性质，确认申请人具有股权证，为出国保留，

其余内容与第一次调查笔录基本一致。

2023年8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云人府行决字〔2023〕XX号

《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

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

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

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

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

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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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

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

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户口注销的，其成员资格随之取消；法律、法规、规章和组

织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经济

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

地的，履行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取得本社成员身份。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自然成员和

表决成员，法律、法规和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原始取

得。从人民公社时期起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生产队的社员，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

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户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

自然成员身份。（二）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

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以下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1、与本

社成员依法结婚的配偶，户籍迁入本社所在地并一直保留在本

社，在本社居住、生活的……4、法律、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

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同

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三）因出生落户取得。父母

双方或一方为本社成员，其生育的子女出生后初始落户于本社所

在地，且户籍一直保留在本社，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取得本社自然

成员身份或表决成员身份。”第十三条规定：“本社成员有下列

情况之一，其成员身份丧失：……（四）在不违反法律、法规、



—19—

政策的前提下，如户籍迁出本社所在地或注销且不符合成员身份

保留条件的，移居海外并取得移居国家国籍等。”首先，认定申

请人杨某洲因于1981年4月25日因偷渡香港注销户口，根据《广

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四款及《广州市白

云区人和镇某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三条第

（四）规定，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随之消失，亦不符合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

第十条第（一）项因原始而取得成员资格的规定，且其于1986

年12月9日由香港迁入第三人所在地后，无证据证明迁入时经第

三人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

故申请人杨某洲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人苏

某芬登记结婚时其丈夫杨某洲不属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不符合《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

章程》第十条第（二）项第1点因婚姻迁入而取得成员资格的规

定，且无证据证明申请人苏某芬迁入后经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的

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因此认

定申请人苏某芬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申请人杨

某池、杨某燊虽出生入户第三人处，但其父母均不是第三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暨

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第（三）项因出生落户而取得成员

资格的规定，且无证据证明申请人杨某池、杨某燊经第三人集体

经济组织的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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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因此认定申请人杨某池、杨某燊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其次，认定四申请人皆不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在案涉征地项目的征收补偿工作方案确定时，不具有

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收取第三人于2022年1月31

日表决通过发放的股份分红及2023年1月10日表决通过发放的征

地补偿款，申请人杨某洲亦无权收取第三人于2021年11月5日及

2022年6月20日表决通过发放的老人金，驳回四申请人的全部申

请请求。被申请人分别于2023年8月23日、2023年9月5日将《决

定书》送达第三人、四申请人。

另查明，1997 年 11月 20 日，申请人杨某洲取得第三人的

《社员股金证》。2020 年 10 月 30日，第三人向四申请人发放

了《股权证》，载明四申请人股东类型为成员股东，股数 10股，

备注“成员股 0.5义务股 9.5出国保留”。

再查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委会（下称“某村委会”）

于 2015年 3月 9日出具《证明》记载：“兹证明我村村民苏某

喜（2010年 2月 16日已故）与杨某松（1995年 12月 15日已故）

是夫妻关系，杨某洲是苏某喜（2010年 2月 16日已故）与杨某

松（1995年 12月 15日已故）的儿子……”于 2023年 9月 7日

出具《证明》，证明根据《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联合社

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四申请人具有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

村第七经济合作成员身份。

再查明，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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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出入境记录为：申请人杨某洲于2019

年9月13日出境，于2022年7月23日入境；申请人苏某芬于2019

年9月13日出境，于2022年3月26日入境；申请人杨某池于2018

年5月6日出境，直至2022年12月24日仍在境外；申请人杨某燊于

2014年6月30日出境，于2018年4月26日入境，又于2018年5月16

日出境，于2023年3月20日入境。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8月9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字

〔2023〕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

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

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

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根据上述

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申请人于第三人之间因成员资格、股

权待遇福利分红等问题发生的争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

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



—22—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

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

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某村经济

联合社暨下属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条规定：“户籍在本社所在

地，履行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义务，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取得本社成员身份……（一）原始取得。从人民公社时期起

世居在本社所在地的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

籍一直保留在本社所在地，且集体转制或整体村改居前为农业户

口的，为本社的固有成员，当然取得本社自然成员身份。（二）

表决方式取得。户籍迁至本社所在地，且一直保留在本社的一下

人员，取得本社表决成员身份……4.法律、法规、政策没有明确

规定具有本社成员身份，但经本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

同意并履行了加入手续的其他人员……”第十二条规定：“有下

列情况之一并与 2019年 10月 20日 24时前由本人提交相关证明

材料申报备案的，可以按本章程规定保留或预留其本社成员身

份……（六）2019 年 10 月 20 日前户籍保留在本社所在地，出

国（出境）或出外务工等，6个月及以上长期不在本社居住、生

活的成员……”

本案中，被申请人查明申请人于 1981年 4月 25日因偷渡香

港注销户口，并据此认定杨某洲属于《章程》第十三条情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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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第三人成员资格，其妻子、儿子均不能取得成员资格。但申

请人杨某洲于 1997年 11月 20日已取得第三人的《社员股金证》，

第三人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现行《章程》实施后，于 2020 年 10

月 30日为四申请人发放的《股权证》，认定四申请人股东类型

为成员股东同时备注“成员股 0.5义务股 9.5出国保留”。被申

请人查明认定的情况与第三人认定情况不一致，存在矛盾。被申

请人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四申请人不具有成员资格，不

应补发分红、老人金及征地款，属于查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

足。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9日作出的云人府行决

字〔2023〕XX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

《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